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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永卫字〔2022〕15号永福县卫生健康局

印发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的

调整补充通知
局机关各股（科）室、县卫生计生监督所：

根据县人民政府编制并印发的《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永政发〔2022〕9 号）要求，永福县卫生健康局决定调整补充4项行政许可事项。对调整补充的行政许可事项，要及时贯彻落实，对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行政审批标准化目录库进行调整，同时修订行政审批操作规范及其流程图和办事指南。

永福县卫生计生监督所、局各股室要认真做好调整补充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，提高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；要切实加强后续监管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

附件：永福县卫生健康局调整补充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（共4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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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福县卫生健康局调整补充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（共4项）

	序号
	县级主管部门
	事项名称
	实施机关
	设定和实施依据
	备注

	
	县卫健局
	单采血浆站设置审批 
	县卫健局（初审）
	《血液制品管理条例》
	新增调整补充

	
	县卫健局
	确有专长的中医医师

资格认定
	县卫健局（初审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
	新增调整补充

	
	县卫健局
	确有专长的中医医师

执业注册
	县卫健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
	新增调整补充

	
	县卫健局
	中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
	县卫健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    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	新增调整补充


